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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 

有關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報告之資產減值 

 

元亨燃氣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會

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就本集團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報告（「年報」）預

付款項及貿易應收賬款確認的減值虧損（統稱「減值」）補充詳情。除文義另有所

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年報所界定或使用之詞彙具有相同涵義。 

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（「2025 財政年度」），本公司就預付款項確認

減值虧損人民幣 1,339.8 百萬元，就貿易應收賬款確認減值虧損人民幣 496.8 百

萬元。 

預付款項之減值虧損 

如年報附註 9 及附註 26 所載，本集團就向一名供應商預付採購整船液化天然氣

（「液化天然氣」）款項確認減值虧損人民幣 1,339.8 百萬元。該供應商由獨立第

三方擁有，本集團與其往來交易超過十年（「該供應商」）。該供應商為位於大灣

區之大型燃氣／燃油發電廠，一直利用其供應鏈優勢向本集團供應液化天然氣作貿

易用途。 

2023 年 1 月，本集團一家附屬公司與之訂立了2023年度採購協議，涉及一批整船

液化天然氣。該附屬公司其後支付預付款項，但因市場狀況不利而延遲就該批整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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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化天然氣發出採購訂單。然而，該供應商於 2024 年下半年延遲履行該附屬公司

之採購訂單，並最終於 2025 年 2 月致函本集團，承認將違反相關合約。 

鑑於該違約事件，本集團將應付該供應商之預付款項列作金融資產，並應用預期信

貸虧損（「預期信貸虧損」）模型評估該預付款項結餘之可收回性。於 2025 年 3 

月 31 日，該結餘為人民幣 1,518.99 百萬元，並根據外部獨立專業估值師（「估

值師」）進行之預期信貸虧損評估確認減值虧損人民幣 1,339.75 百萬元。估值師

所採用之主要假設包括違約概率（「違約概率」）100% 及違約損失率（「違約損失

率」）88.2%。 

管理層於 2025 年 2 月得悉該違約事件後，已採取具體行動調查該供應商之財務狀

況、評估其償債能力，並探討追回本集團預付款項之方案。基於評估結果，考慮到

該供應商向其聯屬公司提供之企業擔保規模，管理層認為立即提起正式法律程序並

非最佳方案。儘管如此，本集團已成功促使該供應商訂立協議，允許本集團監督其

營運及重大決策，為制訂追回預付款項之方案鋪路。 

貿易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 

如年報附註 9 及附註 26 所載，本集團於 2025 財政年度就貿易應收賬款確認減值

虧損人民幣 496.77 百萬元。然而，根據估值師就 2025 年 3 月 31 日貿易應收賬

款進行之預期信貸虧損評估，本集團應確認減值虧損合共人民幣 921.31 百萬元。

該人民幣 921.31 百萬元中，有人民幣 424.54 百萬元為往年會計差錯更正所致，

因此根據相關會計準則，該等減值虧損應計入往年虧損，而非 2025 財政年度虧損。

詳情請參閱年報附註 2.2。人民幣 496.77 百萬元之減值虧損主要與本集團四名客

戶有關，包括該供應商及另外三名客戶，詳情如下： 

 

除向本集團供應液化天然氣外，該供應商自 2016 年起一直向本集團液化天然氣工

廠採購貨品作轉售用途。該應收款項結餘來自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3 月期間

向該供應商銷售之液化天然氣。於違約事件發生後，於 2025 年 3 月 31 日之預期

信貸虧損評估中，違約概率定為 100%，違約損失率定為 88.2%。 

客戶 A 為獨立第三方，亦是本集團海外貿易業務之主要客戶，雙方自 2018 年開始

交易。該應收款項結餘涉及五份合約，本集團於 2023 年 3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

間根據有關合約交付石油產品。有關結餘於 2024 年 3 月逾期後，本集團管理層一

截至2025年3月31日的貿易應收賬款及信貸虧損撥備

人民幣百萬元

淨值

客戶 365天以下 超過365天 合計 期初
計提在

2025年

計提在以

前年度
合計

1.該供應商 66.89         285.67       352.56       4.13           180.80          126.03                 310.96       41.60             

2.客戶A -            725.42       725.42       161.37       265.54          298.51                 725.42       -                

3.客戶B 43.57         26.73         70.30         0.65           16.24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16.89         53.41             

4.客戶C -            50.43         50.43         0.88           30.24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31.12         19.31             

5.其他 20.84         9.14           29.98         2.14           3.95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6.09           23.89             

合計 131.30       1,097.39    1,228.69    169.17       496.77          424.54                 1,090.48    138.21           

賬面餘額 信貸虧損撥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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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追討結算。客戶 A 並未就未償還結餘提出任何爭議，且已償還部分款項。然而，

客戶 A 於 2025 年 3 月回覆本集團催款函時告知管理層，其無法進一步償還欠款。

因此，於 2025 年 3 月 31 日對該客戶之應收款項結餘進行預期信貸虧損評估時，

採用 100% 違約概率及 100% 違約損失率。 

客戶 B 及客戶 C 均為獨立第三方，且為本集團國內液化天然氣貿易業務之客戶。

本集團分別於 2020 年及 2018 年與客戶 B 及客戶 C 開展業務。該兩名客戶之流

動資金均受新冠疫情及國內房地產市場下行影響。儘管本公司已努力追討結算，但

收回款項甚少。因此，估值師評估客戶 B 應收款項結餘之預期信貸虧損時，按不同

賬齡應用不同違約概率及違約損失率，分別採用了 1.57% 和 100% 之違約概率，以

及 58% 和 61.7% 之違約損失率。至於客戶 C，評估其未償還結餘之預期信貸虧損

時，採用 100% 違約概率及 61.7% 違約損失率。 

本集團管理層將繼續採取進一步行動追回逾期應收款項。管理層正考慮之措施包括

但不限於法律行動、以資產抵償債務等。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上述事項發出進一

步公告。 

 

代表董事會 

元亨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兼行政總裁 

王建清 

 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王建清先生及保軍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海明博

士、黃少雄博士及林穎女士。 

 


